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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立 法 會 主 席 裁 定 法 案 委 員 會 就 擬 議 條 文 第立 法 會 主 席 裁 定 法 案 委 員 會 就 擬 議 條 文 第立 法 會 主 席 裁 定 法 案 委 員 會 就 擬 議 條 文 第立 法 會 主 席 裁 定 法 案 委 員 會 就 擬 議 條 文 第

2AB(7)(a)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超出條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超出條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超出條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超出條

例草案範圍時委員會所需採取的應變措施例草案範圍時委員會所需採取的應變措施例草案範圍時委員會所需採取的應變措施例草案範圍時委員會所需採取的應變措施

(立法會LS134/00-01號文件 )

主席表示，在法案委員會 2001年 6月 7日會議
後，他已作出預告，表示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動議若干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保安局局長其後於 2001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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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表示，有關在擬議條文第 2AB(7)(a)條中刪去 “須 ”而
代以 “可 ”的 委員會審議 階段 修正案 (下 稱 “擬議 修 正
案 ”)，已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已
獲要求就此事提供書面的法律意見，有關文件亦已於

2001年 6月 22日隨立法會 LS134/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
閱。他告知委員，立法會主席仍未就擬議修正案是否超

出條例草案範圍一事作出裁決。舉行是次會議的目的，

旨在討論立法會主席一旦作出法案委員會提出的擬議修

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範圍的裁決時，法案委員會可採取何

種應變措施。

2. 助理法律顧問 5應主席所請，向委員解釋立法會
主席一旦裁定擬議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法案委

員會可採取何種行動。他表示，議員可根據《立法會議

事規則》第 40(1)條，動議一項將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
止待續的議案。由於《議事規則》第 40(7)條規定，恢復
進行休會待續的程序的預告，必須在擬恢復程序當天不

少於 5整天前作出，因此，議員將有更多時間研究所需採
取的行動。他亦告知委員，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不會

推翻立法會主席的裁決。他補充，雖然議員亦可根據《議

事規則》第 40(4)條，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將辯論中止
待續的議案，但動議此項議案未必會有幫助，因為在全

體委員會休會待續後，委員會將立即回復為立法會。

(助理秘書長 3於此時參與會議的討論。 )

3. 何秀蘭議員表示，據她所知，當法案委員會主

席就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時，立法會主

席並無提出反對。她詢問過往是否有立法會主席最初並

無提出反對，但其後在接獲政府當局提出的呈述後卻改

變初衷的先例。吳靄儀議員表示，據她所知，立法會主

席在接獲有關預告及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後不久，應

已決定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是否並無問題。

4. 助理秘書長 3解釋，按照在時間緊迫下的慣常做
法，將由議員於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並已就此作出預告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通常會在立法會主席批准

下，於立法會主席尚在審議其可接納性時送交議員參

閱，以作預先通知。因此，將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送

交議員參閱，並不表示立法會主席已裁定有關的修正案

並無問題。他繼而告知委員，立法會主席剛剛作出口頭

裁決，裁定擬議修正案並無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有關

的書面裁決將可於下午送交議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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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鑒於立法會主席已裁定擬議修正案並無超出條

例草案的範圍，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再無需要討論有關

的應變措施。

6. 吳靄儀議員建議應向政府當局轉達委員對其處

理擬議修正案的手法的關注。她認為政府當局應及早將

其對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意見告知法案委員會。委

員同意由主席代表法案委員會委員，向政府當局轉達其

關注事項。

7. 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8月 21日


